衡阳考点关于领取2013年医师资格证书的通知

各位考生：

2013年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单、资格证的制作等工作已全部完成。现将领取证件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领取时间
集中领取时间：2014年12月15日至12月31日。
二、领取时需带的资料
1．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、准考证；
2．由他人代领的需出示代领人有效身份证、考生身份证及准考证方可领取。
3．尚未领取成绩单、考试报名申请表、授予医师资格审核表的2012年毕业的执业类考生还需提供一份试用期合格证明表。（试用时间为2013年4月至2013年9月）
三、本次领取的资料
1．成绩单；
2．考试报名申请表；
3．授予医师资格审核表；
4．医师资格证书。
四、特别提示
中医乡镇执业助理医师暂不能领取。
五、领取地点及联系方式
1．地 点：衡阳市卫生局医政科、中医科（华新开发区光辉街31号)。
2．联系电话：医政科8255500、中医科8255503。
衡阳市卫生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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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
	1. 本表黑线上方由考生自己填写，黑线以下由工作机构填写，本表缺项无效。

2.带教老师对考生从临床岗位胜任力、基本技能、医患关系、医际关系及职业道德操守等方面作综合评价是否合格，并在相应栏目划“√”。

3.军队考生须提交团级以上卫生部门的审核证明。
4.本表栏目空间不够填写，可另附页。


